
序号 业务种类 本行优惠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类别 适用客户 减免标准

1 支票工本费 免费
基本结算业务，办理人民币支票业务收取的支票凭证
工本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4〕268号）
政府定价

个人、对公客
户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印发<广东省降低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工作方案>的通知》（广州
函〔2021〕289号)

2 支票手续费 -- 基本结算业务，办理人民币支票业务收取的手续费。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

号
政府指导价

个人、对公客
户

3 银行汇票工本费 暂停收费 基本结算业务，签发银行汇票的凭证工本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
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发改价

格规〔2017〕1250号）
政府定价

个人、对公客
户

4 银行汇票手续费 暂停收费
基本结算业务，办理人民币银行汇票业务收取的手续
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
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发改价

格规〔2017〕1250号）

政府指导价
个人、对公客

户

5 银行承兑汇票工本费 --
基本结算业务，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的手续费及银行承
兑汇票凭证工本费 。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
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

知》计价费[1996]184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6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 -- 基本结算业务，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手续费 。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

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7 商业承兑汇票工本费 -- 基本结算业务，出售商业承兑汇票收取凭证工本费。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
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

知》计价费[1996]184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8 对公票据挂失服务 --
基本结算业务，支票挂失收取的手续费，汇票及本票
暂停收取挂失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
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
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发改价

格规〔2017〕1250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9 委托收款 --
基本结算业务，用于向商业汇票收款人开户行资金划
付。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
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10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
10万元以下（含）跨行转账优惠：
1万元以下（含），4.5元/笔；
1万—10万元（含），9元/笔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
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印发<广
东省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支付手续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广州函〔2021〕289号)

政府指导价 对公客户

根据与退休金、养老金或是低保金发放机构签订的
协议，向指定账户（或专用账户）代发退休金、养
老金或低保金应在确认相关资金性质、账户持有人
名单（含身份证件号），账户清单前提下，向发放
机构免收这些资金相关的本行异地存款（转账汇
款）手续费免收；财政金库、救灾、抚恤等性质汇

11 对公补打对账单与补制回单服务 -- 开户单位遗失对账单、回单要求补制而收取的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 卡工本费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为对公客户开立结算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 卡年费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为对公客户开立结算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4 跨行转账汇款（柜台） 参照柜面同类业务收费标准 参照柜面同类业务优惠标准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结算卡转移到其他
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元，到2025年5月底止 自助终端转账汇款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元，到2025年5月底止 自助终端转账汇款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元，到2025年5月底止 自助终端转账汇款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元，到2025年5月底止 自助终端转账汇款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6 跨行异地转账汇款 转账金额*1%，最高40元，到2025年5月底止 自助终端转账汇款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7 ATM跨行取现（同城） -- 取款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8 ATM跨行取现（异地） -- 取款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9 网上企业银行年服务费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提供网银渠道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0 单位网上企业银行证书服务费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提供网银证书安全机制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1 银企直联接口开发及维护费 -- 银企直联接口开发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2 银企直联账户服务费 -- 银企直联账户服务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3 银企直联结算手续费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银企直联结算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4 网上代发代扣业务 免费，到2025年12月底止 利用网银系统进行批量扣款或存入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5
本行转账（含同城或异地的普通、快速、实
时等方式）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办理汇兑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的跨行转账手续费、电子汇划
费、电报费免收。

26
跨行转账（含同城或异地的普通、快速、实
时等方式）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办理汇兑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的跨行转账手续费、电子汇划
费、电报费免收。

27 短信通 单位电子银行短信通知服务 免费，到2025年5月底止 短信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未经客户以书面、客服中心电话录音或电子签名方
式单独授权，不得收取短期服务费。

28 软件购置费 -- 通用版本的软件购置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29 账户服务费 -- 系统的服务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0 银企直联部署调试费 -- 银企直联调试费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1 兴医司库 系统服务年费 -- 兴医司库现金管理系统服务年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2 银团贷款安排费 -- 银团贷款安排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3 银团贷款承诺费 -- 银团贷款承诺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4 银团贷款代理行费 -- 银团贷款代理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5 银团贷款承销费 -- 银团贷款承销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6 财务顾问费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7 融资顾问费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8 并购与重组顾问费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39 企业管理顾问费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0 单位结算资信证明 -- 开具资信证明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价　格　标　准服务项目

二、对公业务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企业财务、经营、发展规
划等方面咨询或提供债务融资顾问、股权融资顾问、
并购重组顾问、改制上市顾问、债券与票据发行顾问
、资产管理顾问等服务。

总行定价
除银团贷款外，小微企业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
务顾问费、咨询费免收。

现金管理系统

单位资信证明

银团贷款

网上银行

顾问业务

单位结算卡 跨行同城转账汇款

单位电子银行

结算类

15

现金管理系统

按协议价格收取

按协议价格收取

按协议价格收取

按协议价格收取

200元/份

对接银行少于等于3家收费3万元；对接银行15家以内每对接一家银行收费1万元每家；超
过15家银行的则每新对接一家银行3万元。

2万元/年，以集团为单位按年收取

按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5%～1%收取，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按不低于未提用金额的0.2%～0.5%收取，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由银团贷款代理行每年按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0.5‰收取，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按协议价格收取

参照柜面同类业务收费标准

参照柜面同类业务收费标准

参照柜面同类业务收费标准

3元/项/户/月

通用软件费15万；个性化解决方案最低5万元一个功能点。

账户数少于等于50家收费2万元每年，50-100家收费5万元，大于等于100家收费8万元。

取现：3.5 元/笔

500元/户/年

200元/个

个性化功能开发费：1-5万元每个功能点；

银企直联账户服务费：200-1000元/月；

银企直联结算手续费：按交易金额千分之一收取，单笔最低5元，最高200元；

小于1万（含）收费3元

1万元至10万元（含）收费5元

10万元至50万元（含）收费8元

50万元以上收费10元

转账金额*1%，最低3元，最高50元

取现：3.5 元/笔

手续费：暂停收费；汇划费：要求通知对方银行时，另收邮电费。

手续费：1元/笔；汇划费：采取挂号信、特快专递邮寄时，按邮局收费标准分别收挂号费
、快递费；通过电子汇划方式付款时应按异地汇款标准向付款人计收电子汇划费。

1万元以下（含），5元/笔；
1万—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笔，按0.002%，最高收费200元

本年度内不收费，跨年度20元/张

主卡50元每张；副卡20元每张；

主卡100元；副卡50元

办理支票业务，工本费：0.4元/份

人民币结算业务

暂停收费

暂停收费

工本费：0.28元/笔

手续费：按票面金额0.05%收取，

广东华兴银行中间业务服务价格标准

（12.1版  2024年）

办理支票业务，手续费：1元/份。

工本费0.28元/笔



序号 业务种类 本行优惠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类别 适用客户 减免标准价　格　标　准服务项目

41 单位存款证明 -- 开具存款证明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2 单位贷款证明 -- 开具贷款证明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3 单位非存款类金融资产证明 200元/份 -- 开具非存款类金融资产证明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4 单位验资类询证函 -- 开具询证函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5 单位其他询证函 -- 开具询证函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6 单位提前解除止付 -- 办理提前解除止付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7 表外业务委托调查 -- 提供表外业务调查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8 常年经济信息咨询 -- 提供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49
信用等级评估、资产评估、预决算编审、工
程监理、项目评估、财务评估等其他中介服
务业务

--
提供信用等级评估、资产评估、预决算编审、工程监
理、项目评估、财务评估等其他中介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0 循环贷款承诺 -- 承诺在一定时间内按照约定条件给借款人提供贷款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除银团贷款外，小微企业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
务顾问费、咨询费免收。

51 法人账户透支承诺 --
承诺在一定时间内按照约定条件给借款人提供法人账
户透支授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2 法人账户日间透支服务费 --
承诺在一定时间内按照约定条件给借款人提供法人账
户透支授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3 本币融资类保函 -- 提供开立本币融资类保函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4 本币非融资类保函 -- 提供开立本币非融资类保函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5 保理业务手续费 -- 提供应收账款管理及融资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6 代理现金 代理现金解运和寄库 -- 代理现金解运和寄库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7 代发工资 免费，到2025年12月底止 代发工资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8 代发养老金 免费，到2025年12月底止 代发养老金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59 代收学杂费 -- 代收学杂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0 代理收付费业务 -- 代理收付款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1 代理销售业务（代售公交IC卡等） -- 代理销售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预算外收入收缴 --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3 委托贷款 代理一般委托贷款 --
协助委托人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审查项目合规性，监
督贷款的使用，督促借款人按合同规定还本付息。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客

户

64 代保管 代保管有价单证（非保管箱） -- 代保管有价单证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5 “票据库”代保管商业汇票 -- 代保管商业汇票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6 代保管票据查询查复 -- 代保管票据信息查询查复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7 代理偿付 代理手续费 -- 代理偿付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68 进口开证手续费 -- 我行对外开出信用证的开证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69 开证修改手续费（含转让信用证） --
应客户申请要求对已开出的信用证（含转让信用证）
条款进行修改的修改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0 承兑费 -- 对进口信用证项下单据进行承兑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1 不符点费 -- 处理进口信用证项下不符点单据的不符点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2 信用证付汇手续费 -- 进口信用证付汇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3 转让信用证付汇手续费 -- 转让信用证付汇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4 申请人撤证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向对方发出撤销信用证请求的撤证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5 银行抬头提单背书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我行在提单上背书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6 C/R核印和加签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我行对其提交的放货证明申请核印并出具
放货证明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7 退单手续费 --
根据申请人指示将不符合信用证付款条件的单据退回
受益人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8 担保提货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向船公司签发担保提货书的担保提货手续
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79 信用证通知/转递费 --
他行或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信用证经由我行审
核后通知或转递给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0 预通知手续费 --
他行或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预开信用证经由我
行审核后通知给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1 信用证转让费 --
应受益人申请，将信用证部分或全部转开给第二受益
人的开证转让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2 信用证保兑费 -- 我行对信用证加具保兑的保兑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3 信用证修改通知费 --
他行或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信用证的修改经由
我行审核后通知或转递给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4 信用证议付/审单费 -- 审核信用证及项下单据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5 预审单手续费 -- 应受益人申请预先审核信用证及项下单据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6 代制单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代制信用证及项下部分单据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7 催收手续费 --
定期向付款行发送催付通知以协助受益人尽快收款的
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代理财政收付款 总行定价

不得向委托方以外的其他方和个人收取费用

除银团贷款外，小微企业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
务顾问费、咨询费免收。

代保管

出口
信用证

进口
信用证

代理财政收付业务

担保及承诺业务

单位资信证明

信息咨询业务

代收代付

62

国际结算业务

代理业务

代理业务

0.125%（最低人民币2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300元/笔

人民币100元/次

0.1%/3个月（最低人民币300元）

人民币2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0.1%（最低人民币300元/笔，最高人民币1000元/笔）

0.125%/月（最低人民币15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等值50美元/笔

等值20美元/笔

人民币100元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200元/笔

报文信息费+1元/张或根据协议约定

根据双方协议收取

0.15%（最低人民币300元）

人民币100元/次（如有增额，增额部分按0.15%收取,最低人民币100元）

按承兑额0.1%/月（最低人民币150元）

按一次到单100美元，收取受益人或按信用证条款约定收取。

100万元以上：100元/笔

按协议约定价格收取

不低于委托贷款金额的0.2%，或可根据实际业务情况按协议价格收取。

20元/年

国库集中支付

10-15元/张或根据协议约定

具体费率按协议确定，向委托单位收取

具体费率按协议确定，向委托单位收取

1（含）万元以下：5元/笔

1万～10（含）万元：10元/笔

10万～50（含）万元：15元/笔

50万～100（含）万元：20元/笔

对AA级（含）以上客户和提供全额低风险反担保的客户，按担保余额的0.2%～3%（年费
率）收取，对其他客户按担保余额的0.5%～3%（年费率）收取，最低500元。

可按照下列任一方式收取保理业务手续费。
方式一：按应收账款转让金额实行逐笔收取。
预支价金业务按照受让应收账款金额的0.1%-5%收取；保理授信业务采用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的，保理费按不低于受让应收账款金额的0.3%收取。
方式二：按年费方式收取。
有追索权保理为每年不低于保理融资额度（或敞口额度）金额1%，有追索权保理授信业务
采用开立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的，年费不低于保理融资额度（或敞口额度）
金额1.5%，无追索权保理为每年不低于保理融资额度（或敞口额度）金额2%。

款项寄库2万元/年，款项接送1万元/年；临时性寄库150元/次，款项接送50元/次。

0.3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0.2元/笔，或按协议价格收取

具体费率按协议确定，向委托单位收取

参照当地中介机构同类业务的收费标准，按协议价格收取

循环贷款承诺费按照合同金额与借款人已提款项（结费日余额）的差额一次性或分次向借
款人收取，费率按年费率0.1%～0.5%确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借款人要求缩减循环贷款额度
的，一次性收取缩减贷款额度0.1%～0.5%的违约金。

1.透支承诺费年费率按透支额度的0.2-1%一次性收取；2.透支承诺费=核定的透支额度×
透支承诺费年费率，与客户签订账户透支协议后一次性收取。

法人账户日间透支服务费 如果发生透支资金在透支发生日日终营业结束前归还，则不计
收透支资金的利息，收取一定手续费，按照单笔单次透支额度的万分之1执行

按担保余额的1%～5%收取，最低1000元担保费原则上应按季收取，担保期限不足1季的按1
季计收，超过1季10天的按两季计收。对担保期限在1年以内（不含）的，也可一次性收取
。

200元/份

200元/份

200元/份，如果询证人是通过邮寄函证方式询证，则在收取以上手续费基础上按实际支出
加收邮电费。

100元/笔

100元/笔

300元/户

200元/份



序号 业务种类 本行优惠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类别 适用客户 减免标准价　格　标　准服务项目

88 无偿交单手续费 -- 根据受益人委托向开证行发送无偿交单指示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89 进口代收手续费 -- 处理进口代收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0 进口代收承兑费 -- 跟单代收承兑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1 进口代收退单/转寄单据手续费 -- 退单/转寄单据处理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2 进口代收付汇手续费 等值50美元/笔 -- 进口代收付汇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3 出口跟单托收手续费 -- 处理跟单托收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4 出口跟单托收修改手续费 -- 修改托收指示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5 出口跟单无偿交单手续费 -- 根据出口商委托向代收行发送无偿交单指示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6 光票托收手续费 -- 处理光票托收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7 光票托收修改费、退汇手续费 --
修改托收指示手续费；因受益人或非受益人原因发生
托收退汇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8 光票托收退票手续费 -- 退票处理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99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手续费 -- 应汇款人申请办理汇出汇款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0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修改、退汇解
付手续费

--
应汇款人申请发送汇款修改申请手续费；应汇款人申
请发送退汇申请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1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查询、挂失止
付手续费

-- 发送汇出汇款查询电报手续费；票据挂失止付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2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入汇款修改、退汇手
续费

--
汇款修改手续费；因受益人或非受益人原因向汇出行
退汇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3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入汇款查询、挂失止

付手续费
-- 发送汇入汇款查询申请手续费；票据挂失止付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4 涉外非融资性保函开立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5 涉外融资性保函开立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开立用于融通资金的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
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6 涉外保函修改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对已开出的保函或备用证的条款进行修改
的修改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7 涉外保函转开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转开出保函的转开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8 涉外保函通知手续费 --
他行或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开立的保函经由我行审核
后通知给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09 涉外保函注销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注销保函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0 涉外保函索赔手续费 -- 赔付受益人在保函项下索款的索赔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1 进口信用证开证电报费 -- 我行对外开出信用证的开证电报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2 对公外币/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电报费 -- 应汇款人申请办理汇出汇款电报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3 国际结算电报费 --
涉及相关业务需向港澳台、国内或其他国家和地区发
送电报的电报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4 国际结算特快专递费 -- 涉及相关业务需对外邮寄单据的邮递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5 国际结算咨询、见证 -- 咨询、见证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6 国际结算向境外（含港澳台）电报业务查询 -- 向境外（含港澳台）电报业务查询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7 国际结算MT940对账单服务 -- 应客户申请提供MT940对账单服务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8 国内信用证通知、寄单 国内信用证卖方通知手续费 --
他行开立的国内信用证经由我行审核后通知或传递给
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19 国内信用证卖方修改通知手续费 --
他行开立的国内信用证的修改经由我行审核后通知或
转递给受益人的通知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0 国内信用证卖方审单/寄单/议付手续费 -- 审核国内信用证及项下单据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1 国内信用证卖方改单、换单手续费 -- 审核受益人补寄、替换单据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2 国内信用证卖方催收手续费 --
定期向付款行发送催付通知以协助受益人尽快收款的
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3 国内信用证卖方无偿放单手续费 -- 根据受益人委托向开证行发送无偿放单指示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4 国内信用证卖方撤证确认手续费 --
应受益人要求发出电文申请注销或撤销国内信用证的
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5
国内信用证开立、承兑
、付款

国内信用证买方开证手续费 -- 我行开出国内信用证的开证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6 国内信用证买方修改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要求对已开出的信用证条款进行修改的修
改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7 国内信用证买方不符点答复手续费 -- 审单付款时发现不符点,通知对方银行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8 国内信用证买方远期付款确认费 -- 对买方信用证项下单据进行确认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29 国内信用证买方不符点费 -- 处理国内信用证项下不符点单据的不符点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0 国内信用证买方付款手续费 -- 国内信用证付款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1 国内信用证买方退单手续费 --
根据申请人指示将不符合信用证付款条件的单据退回
受益人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2 国内信用证买方撤证手续费 -- 应客户申请向对方发出撤销信用证请求的撤证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3 国内信用证开证电报费 -- 我行开出国内信用证的电报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4 国内信用证电报费 -- 涉及相关业务需向国内发送电报的电报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5 国内信用证特快专递费 -- 涉及相关业务需对外邮寄单据的邮递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36 委托同业代付手续费 --
为客户提供融资方案设计、寻找低成本同业代付渠道
等服务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200元/笔

100元/笔

其　它

国内信用证通知、寄单

出口
信用证

进口
代收

出口
跟单托收

汇出汇款

保函

国内信用证业
务

光票托收

汇入汇款

邮电费

按开证金额的0.15％收取，最少不低于100元

100元/笔

按确认金额0.1%/月（最低人民币150元）

100元/笔；增额修改的，按增额部分的0.15%收取，最少不低于100元

邮电费

根据快递公司报价

国内信用证开立、承兑
、付款 按一次到单300元人民币，收取受益人或按信用证条款约定收取。

国际结算业务

国际结算业务

国际结算业务

100元/笔

全电开证电报费：300元/笔；信开证实电报费：160元/笔

100元/笔

与客户议定按协议收取

100元/笔，涉及增额的，按增额部分的0.1%收取，最少不低于100元

100元/笔

100元/笔

100元/笔

根据快递公司报价

人民币5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500元/月/账户

50元/笔。

5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按索赔金额0.0625%收取，（最低人民币500元/次）。

港澳台、国内人民币220元/笔，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币300元/笔。

港澳台、国内人民币80元/笔（GPI汇款为人民币120元/笔），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币150
元/笔（GPI汇款为人民币200元/笔）。

港澳台、国内人民币135元/笔，其他国家和地区250元/笔。

按审单/寄单金额的0.1%收取

人民币100元/笔

0.5‰-2.5‰/季，最低500元/季

5‰-7‰/季，最低1000元/季

人民币100元/次（如有增额，增额部分按0.15%收取）

0.15%/年（最低人民币500/笔）

人民币200元/ 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50元/笔

0.1%（最低人民币100元/笔 ，最高人民币10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150元/笔

人民币200/笔

0.1%（最低人民币150元/笔，最高人民币2000元/笔）

人民币100元/笔

人民币200元/笔

0.1%（最低人民币20元/笔，最高人民币1000元/笔）

人民币200元/笔

0.1%（最低人民币150元/笔，最高人民币2000元/笔）

贸易融资业务



序号 业务种类 本行优惠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类别 适用客户 减免标准价　格　标　准服务项目

137 福费廷手续费 --
为客户提供二级市场交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转
卖渠道等）、安排额度、债权买断、报文处理等服务
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138 境外资金融通服务手续费 --
为客户提供跨境资金安排、结构期限设计、政策咨询
说明等服务的手续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

139 系统对接服务费 -- 系统接口开发服务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40 债券承（分）销业务 债券承（分）销手续费 债券发行协议及双方签订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41 信托业务 财务顾问费、资产管理费 信托计划及其相关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42 银团同业借款 如额度安排费、银团参团费等

双方签订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43 同业法人透支账户管理费
双方签订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44 同业法人透支业务手续费 双方签订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45 托管服务费 -- 票据托管服务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客户

146 资金监管费 --

对指定账户的特定用途资金进行管理，在执行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间业务收费管理规定的前提下，根据
不同项目的性质、工作范围、工作难度、投入时间、
责任大小、行业惯例等确定收费金额和收费进度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对符合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免
收。

147 销售费 -- 提供理财产品销售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48 托管费 -- 为理财产品直接或间接提供专业托管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49 认购费 -- 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认购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50 申购费 -- 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申购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51 赎回费 -- 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赎回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52 资产管理费 --
通过银行的专业投资能力和管理经验，为客户提供资
产增值、提高收益的资产管理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53 投资业务 投资综合服务费 是否收费将按照我行跟对手方机构签订的相应合同条款 双方签订合同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同业客户

154 撮合业务 居间服务费 -- 居间服务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155 债券发行财务顾问业务 债券发行财务顾问费 -- 协助发行债券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对公、同业客
户

156 资产证券化业务 资产管理服务费 -- 资产转让后收取资产管理服务费 总行定价 市场调节价
个人、对公、
同业客户

根据协议收取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通过提供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推荐、交易结构安排、营销安排等收取的费用，根据合同收取
。

根据居间服务协议收取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是否收费将按照我行跟对手方机构签订的相应合同条款

其他业务

同业法人账户透支

根据双方合同收费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年费率，同业法人透支账户管理费=协议签订的透支额度×年费率，与
客户签订账户透支协议后一次性收取。

根据所签订的债券承（分）销合同所订标准收取。

接口开发费1-5万元，账户服务年费5000元

资产管理业务

投资信托产品或运作信托项目所收取的财务顾问费、资产管理费等，根据合同收取。

根据双方合同收取，类别如额度安排费、银团参团费等等。

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手续费费率，同业法人透支业务手续费=单笔单次透支金额×手续费费
率，发生透支业务后按次收取。

理财业务

详见理财产品说明书

票据池产品

年度托管票据低于2000万元，每笔纸票收费50元； 年度托管票据2000万元-5000万元
（含），每笔纸票收费40元 ；年度托管票据5000万元-10000万元（含），每笔纸票收费
30元 ；年度托管票据10000万元-30000万元（含），每笔纸票收费20元；年度托管票据高
于30000万元，每笔纸票收费10元。

与客户议定按协议收取

与客户议定按协议收取

同业业务

线上资金监管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

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由资产证券化系统计算，根据管理的资产规模，按照约定的费率及管
理天数进行计算

贸易融资业务


